附件2：

“扬州智库论坛”重点课题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扬州智库论坛”重点课题项目的管理，提升课题的质量，提高全市社科研究成果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研究应充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扬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思路和工作建议。研究成果应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意义，既有针对性、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
第三条  市委研究室负责“扬州智库论坛”重点课题项目的组织申报、专家评审、项目鉴定等工作。

第二章  申报与立项
　　
第四条  “扬州智库论坛”重点课题分开放课题与市县协作课题两类，均须围绕每季度“扬州智库论坛”主题展开研究。开放课题主要面向市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征集，资助标准为2万元/课题，采取公开招标形式进行；市县协作课题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研究室）会同各县（市、区）、功能区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办公室（研究室）开展课题研究，资助标准为2万元/课题，采取定向招标形式进行。
第五条  每年“扬州智库论坛”重点课题采取一次发布、一次申报、一次立项、分季结题的形式。每年年初，市委研究室根据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编制课题指南并公开发布，各申请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项目申请书。申请单位可申报多个开放课题，但一个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市县协作课题由各县（市、区）、功能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会）办公室（研究室）申报，每次须申报2-3个不同方向的课题。
第六条  市委研究室组织立项评审组，确定入选课题。每个单位立项开放课题不超过2个，每个县（市、区）、功能区立项市县协作课题不超过1个。
第七条  经公示无异议后，课题负责人与市委研究室签订课题研究协议。

第三章  过程管理

第八条  市委研究室应督促并指导项目立项单位认真完成项目实施工作，做好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九条  课题负责人应严格按研究协议开展研究工作，自觉接受市委研究室的指导与监督。课题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第四章  评审与结项

第十条  课题交流课题结项须提供不低于1万字的研究报告，同时提交4000字左右的决策咨询建议。
第十一条  市委研究室牵头组建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库，每季度“扬州智库论坛”举办前，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5名专家，组织课题结项评审活动。参加评审专家须回避本单位课题的评审，因回避造成评审专家人数减少的，另行随机抽选，直到递补到规定专家人数为止。
第十二条  评审结论分为3类：同意结项、修改完善后予以结项、不予结项。每次结项开放课题2-3个、市县协作课题2-3个。

第五章  成果管理

第十三条  除另有约定外，课题成果归“扬州智库论坛”所有。未结项课题不得以立项课题名义公开发表。
第十四条  结题成果汇编印刷并参加“扬州智库论坛”公开交流，优秀成果将推荐至《扬州内参》发表或吸收进市委、市政府文件、领导讲话，特别优秀的成果，由市委研究室推荐至省委内刊发表或由市相关高校推荐至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发表。
第十五条  年终组织“扬州智库论坛”研究成果考评活动，获奖课题另行予以奖励。对于在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的立项课题成果，由项目资金给予适当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委研究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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